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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所周知，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一般规定了妨害

公务罪(构成要件与罪名有所不同)，而没有规定袭警

罪；英美法系国家一般规定了袭警罪，但没有规定妨

害公务罪。我国刑法原本规定了妨害公务罪，《刑法

修正案(十一)》又增设了袭警罪。于是，袭警罪与妨

害公务罪是什么关系、对没有阻碍执行职务的暴力

袭警行为应当如何处理、对使用威胁方法阻碍警察

执行职务的应当如何处理、对“暴力袭击”人民警察

应当如何理解与认定，都成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如何理解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
1997年《刑法》第 277条第 1款规定了妨害公务

罪的基本类型：“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罚金。”第2款与第3款就妨害对象作了

补充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

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

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第2款与第3款
的职务执行者不一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①所以，

需要作补充规定。第4款则是针对妨害手段所作的

补充规定：“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

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

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②

2015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九)》在《刑法》第

277条增设了第 5款：“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这一

款(以下简称“袭警从重”)规定，或许是在有关机关强

烈要求增设袭警罪的背景下所作的一项妥协性规

定。探讨这一款的体系地位，有利于明确《刑法修正

案(十一)》增加的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袭警从重”是妨害公务罪特别

的犯罪构成。例如，有的教科书在定义妨害公务罪

时，将暴力袭击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情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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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独立的行为类型；在讨论妨害公务罪的构成

要件时，也将暴力袭警行为作为该罪犯罪构成的特

别类型加以讨论。③不仅如此，有的教科书还直接把

暴力袭击依法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行为视为

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内容。④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暴力袭警并不是特别的犯

罪构成，只是妨害公务罪的法定从重情节。但同时

认为，将“袭警从重”作为法定从重情节会面临一个

问题：《刑法》第277条第1款已经把暴力手段作为妨

害公务罪的犯罪构成要素加以规定，从逻辑上就不

能再将暴力袭警作为从重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否

则，上述立法难逃双重评价的批判。由于从内容上

区分第 1款中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暴力和第 5款中

作为量刑情节的暴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都不可能，或者说，只能认为第 1款的暴力与第 5款
的暴力相同，为了避免双重评价，“在第5款的妨害人

民警察执行职务型的妨害公务罪中，其客观的构成

要件要素仅限于第1款以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

法执行职务的情况。对于以暴力手段妨害人民警察

执行职务的，只能作为从重的量刑情节看待。”⑤

可是，如果将“袭警从重”作为从重处罚情节，同

时认为第5款暴力袭警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仅限于

第1款以威胁方法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情

况，就必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只有当行为人既实

施威胁行为，同时也实施暴力袭警行为时，才能适用

第5款。此时，威胁行为是客观构成要件行为，暴力

袭警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2)当行为人未实施威

胁行为而直接暴力袭警时，仅能适用第1款。因为缺

乏威胁行为，所以，暴力袭警只能作为第1款的构成

要件行为，不能再作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3)当
行为人没有直接暴力袭警而仅有威胁行为时，也仅

能适用第1款。可是，既然如此，暴力袭警就不一定

是从重处罚的情节，而可能只是构成要件行为。而

且，上述观点先减少暴力袭警的构成要件内容(不需

要暴力)，再将减去的内容(暴力)作为法定的从重处

罚情节，这恐怕是不合适的。再者，上述观点实际上

是将行为人对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同时实施暴

力与威胁行为的情形作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然

而，这恐怕难以说明为什么对于其他依法执行职务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实施暴力与威胁行为的情

形不能成为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笔者也主张“袭警

从重”只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⑥但将“袭警从重”

视为法定从重情节，意味着适用《刑法》第277条第5
款，以行为符合第 1款规定的构成要件为前提。否

则，行为就不可能成立妨害公务罪，当然也不可能从

重处罚。将第5款解释为法定从重处罚情节，不会产

生重复评价的现象。因为从解释论上来说，既可能

以警察即行为对象的特殊性或者警察职务即保护法

益的特殊性作为从重处罚的根据，也可以通过对暴

力袭击提出特别要求使之成为从重处罚的根据(参
见后述内容)，只是哪一种解释具有合理性的问题。

按照本文的上述理解，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
前，不管是将“袭警从重”规定理解为法定从重处罚

规定，还是理解为特别的犯罪构成，适用第5款均以

行为符合第 1款的规定为前提。由于第 5款规定了

特别要素，故第5款是第1款的特别规定。

《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袭警从重”规定修改为

独立的袭警罪。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 277条第 5
款的规定，袭警罪的构成要件是“暴力袭击正在依法

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这一表述明显不同于第1款
的表述。于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第5款与第1款究

竟是什么关系?亦即，第5款与第1款是对立关系、中

立关系，还是说第5款是第1款的补充规定抑或特别

规定?
如果说第5款与第1款是对立关系，就意味着一

个行为要么仅符合第1款规定、要么仅符合第5款规

定，而不可能同时符合第1款规定与第5款规定。但

是，这样的结论可能存在疑问。例如，行为人对正在

执行职务的警察实施严重暴力袭击，导致警察的职

务执行受到阻碍。这一行为完全符合第1款的规定，

同时也符合第5款的规定。不能为了肯定该行为符

合第5款的规定，就特意否认该行为符合第1款的规

定。既然如此，就表明第 5 款与第 1 款不是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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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如果说第5款与第1款是中立关系，就意味着第

5款与第1款所规定的两个犯罪类型原本不同，但既

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特别关系，二者的联系取决于

案件事实，一个行为同时触犯第5款与第1款时构成

想象竞合。然而，这样的结论也难言妥当。因为对

行为人暴力袭警的情形，适用第5款就足以全面评价

案件事实，而不需要同时适用第1款予以评价。

那么，能否认为第 5款与第 1款是补充关系呢?
众所周知，“若一个行为(或行为单数)违反了两个法

规，而在这两个法规中，有一个法规只有在不适用另

一法规的时候才可以适用，那么这时成立补充关

系。在该种情况下，补充性的法规并不优先适用。”⑦

补充性的法规(条款)之所以并不优先适用，是因为存

在另一个处罚更重的基本构成要件。所以，补充性

的法规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只是兜底性质的构成要

件。⑧如果说第5款是补充规定，并不是优先适用的

条款，那么，在行为同时符合第1款与第5款时，必须

优先适用第1款，这显然不符合《刑法》第277条的规

定。因为第5款的法定刑重于第1款，这足以表明第

5款不是第1款的补充规定；当一个行为同时符合第

1款与第 5款的规定时，应当适用的是第 5款而不是

第1款。事实上，第5款的规定并没有降低构成要件

的要求，其规定的构成要件也不具有兜底性质。

或许有人认为，第1款要求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第5款并无此要求，因而降低了构

成要件的不法内容，所以成为补充规定。但如后所

述，如果这样来理解，就意味着第5款的保护对象不

是警察的职务，而是警察的人身权利。可是，警察都

是经过特别训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且通常对

他人实施具有强制力的行为。既然刑法没有规定针

对一般人的暴行罪，就不可能仅针对警察规定暴行

罪。《刑法》第 277条第 4款的规定虽然是补充规定，

但明显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

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虽然不以实施暴力、威胁为条

件，但以造成严重后果为前提。第5款的规定明显不

同于第4款，无论如何都难以承认第5款与第4款一

样都是补充规定。

一种观点认为，“妨害公务罪同袭警罪存在一般

与特殊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

十七条第一款是妨害公务罪的一般规定，第二款、第

三款、第四款、第五款是特别规定。妨害公务行为因

对象执行职务行为性质而存在定罪条件的差异，应

当适用特殊优于一般的原则。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

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认定为袭警罪；对以暴力相威

胁，如以杀害、伤害、毁坏财产、损坏名誉等方式对民

警进行精神恐吓，从而阻碍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不

构成袭警罪，但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⑨上述结论虽

然可能是成立的，本文也赞成第5款是特别规定的结

论，⑩但问题是特别规定的理由是什么?
特别关系的基本特征是，甲法条(刑罚法规)记载

了乙法条的全部特征(或要素)，但同时至少还包含一

个进一步的特别特征(要素)使之与乙法条相区别。

换言之，特别法条的适用以完全符合普通法条的构

成要件为前提。由于第5款的法定刑重于第1款的

法定刑，所以，袭警罪的成立首先必须以行为符合第

1款的规定为前提(参见后述内容)。除此之外，第 5
款必须存在表明不法增加(更重)或者责任增加(更重)
的要素。从法条表述来看，第277条第5款有两个特

别之处，或者说包含了两个进一步的特别特征使之

与第1款相区别：其一是行为对象仅限于人民警察，

行为妨害的是警察职务；其二是行为手段仅限于暴

力袭击。这两个特别特征依然符合第1款规定的构

成要件。但是，这只是形式上的两个特别特征。如

果从实质上说，难以认为第一个特别特征表明行为

的不法增加。一方面，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说，由于

我国警察职务的内容较多，故难以一概认为警察职

务比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更为重要；

而且在警察处理有关犯罪的事务时，第三者的妨害

行为，即使没有使用暴力、威胁手段，通常也可能成

立更严重的犯罪。另一方面，从行为的对象来说，

不能认为受到特殊训练的警察的身体反而更加需要

刑法的保护。所以，只有认为袭警罪中“暴力袭击”

的构成标准高于第1款的暴力要求，因而对警察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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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阻碍程度更为严重时，才可以认为行为人的不法

程度重于第1款。换言之，袭警罪构成要件中作为

特别要素的“暴力袭击”对警察职务的阻碍更为严

重，使得袭警罪的不法程度重于妨害公务罪。

诚然，“补充关系的形成，系指截阻规范与基准

规范的关系，亦属规范内部之静态关系，此种关系的

观察，应为由下而上的观察方向，从此一观点而言，

补充关系的观察方向，正好与特别关系形成反向关

系，二者则形成规范彼此间静态观察的双向关

系”。但这与前文论述并不矛盾。前文否认第5款
是补充规定，而不是否认第1款是补充规定。当我们

认为第5款是特别规定时，如果行为不符合第5款的

特别规定，但符合第 1款的规定时，则必须适用第 1
款。在此限度内，第1款成为第5款的补充规定。

总之，应当认为《刑法》第 277条的第 5款与第 1
款是特别关系，即第 5款是特别法条(第 5款后段加

重法定刑的适用，以行为同时符合第1款的规定与第

5款的前段规定为前提)。但由于第 5款并没有表述

出第1款“阻碍依法执行职务”的内容，所以，接下来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如何在具体的解释论上使第5款
成为特别条款?亦即，行为人暴力袭警但没有阻碍警

察依法执行职务的，应当如何处理?
二、如何处理没有阻碍执行职务的暴力袭警行为?
如前所述，特别法条的适用以行为完全符合普

通法条规定的成立要件为前提。倘若认为《刑法》第

277条第1款是普通条款，第5款是特别条款，袭警罪

的成立就以符合第1款的规定为前提。但从法条表

述来看，第5款并没有像第1款那样，明文要求“阻碍

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如果说第1款的“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只是对行为时间与

对象的要求，而不是对行为结果的要求，即第1款规

定的是抽象危险犯，那么，第 5款与第 1款只是文字

表述上的差异。但在本文看来，事实上并非如此。

对此，有必要通过对本罪的刑事立法的比较研究展

开说明。

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142条规定：“对于

公务员或其佐理人依法执行职务时施强暴胁迫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135
条第1款规定：“对于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施强暴

胁迫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

金。”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刑法”第 135条第 1款的规

定也是如此。

陈子平教授指出：“行为人必须在公务员依法执

行职务之际的行为状况(行为情状)下，对该公务员实

行强暴、胁迫行为，始可。惟，本罪乃行为犯(举动

犯)，凡行为人施以强暴胁迫时，犯罪即成立；易言

之，即‘只要行为人于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着手

对公务员施以强暴、胁迫，犯罪即告成立，无待公务

员执行之职务确有遭受妨害之结果发生’(107台上

4249判决)。”林山田教授也指出：“行为人必须对于

公务员施以强暴或胁迫行为，始足以构成本罪；若对

于公务员并无施强暴胁迫的情事，纵然对于公务员

的职务行为有所妨害，亦无由构成本罪。行为人只

要以积极的作用对于公务员施加强暴胁迫，即足以

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有效地阻止公务

员执行其职务，则在所不问。”后者没有说明本罪是

行为犯或抽象危险犯，但两位学者都认为成立本罪

不以职务遭受妨害为前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

述法条并没有要求行为发生妨害职务的实害结果与

具体危险。

《日本刑法》第95条第1项规定：“当公务员执行

职务之际，对其实施暴行或胁迫的，处三年以下惩

役、监禁或五十万日元以下罚金。”刑法理论一般认

为，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例如，平野龙一教授指

出：“暴行或者胁迫以对公务员实施为必要，不需要

据此使公务受到妨害，因而是抽象危险犯。”再如，

大谷实教授指出：“由于本罪被称为妨害执行公务

罪，所以，对妨害结果的有无是否作为构成要件要素

就有议论。但是，本罪只要是实施暴行、胁迫就足以

成立，暴行、胁迫本身就属于妨害。因此，不要求该

暴行、胁迫产生现实地妨害公务员执行职务的结果

(抽象的危险犯)。”日本的判例也认为本罪是抽象的

危险犯。

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刑法》第 95条第 1项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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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只是要求行为人在公务员执行职务之际对其实施

暴力或者胁迫，并没有要求对职务的执行造成任何

妨害。在此意义上说，肯定日本的妨害执行公务罪

属于抽象的危险犯，在文理上没有疑问。

尽管如此，如果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来说，即使承

认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也有理由要求暴行、胁迫达

到足以妨害职务执行的程度。例如，西田典之教授

指出：“本罪的暴力、胁迫只要达到足以妨害执行的

程度即可，并不以由此妨害执行公务的结果为必

要。在此意义上说，本罪是抽象的危险犯。但是，由

于本罪的保护对象是公务，而公务包括具有自力排

除能力的权力性公务与非权力性的公务等不同情

形，因此，应当对‘达到足以妨害执行的程度’进行相

对的判断，应当认为，如果是针对警察的实力行动，

就有这样理解的余地，即轻微的暴行、胁迫还不足以

成立本罪。”山口厚教授也指出：“妨害执行公务罪

中的暴力、胁迫，不必现实上产生妨害执行职务的结

果，只要因此达到了足以妨害的程度即可。由于职

务的内容多种多样，对于是否达到了‘足以妨害’的

程度，应当进行实质性的判断。”不仅如此，还有学

者明确指出本罪是具体危险犯。例如，曾根威彦教

授指出：“虽然不一定要求暴力、胁迫行为现实地产

生妨害职务执行的结果，但应认为以产生这种危险

为必要。”

不难看出，即使《日本刑法》第 95条第 1项将妨

害执行公务罪规定为抽象的危险犯，但由于本罪的

保护法益是公务，而不是公务员的身体安全与意志

自由，所以，有理由要求暴力、胁迫行为达到足以妨

害执行公务的程度。特别是在《日本刑法》已经规定

了暴行罪与胁迫罪的立法体例之下，如果行为人的

行为对公务员的职务行为没有任何妨碍，仅因对公

务员实施暴行、胁迫，就认定为法定刑重于暴行罪、

胁迫罪的妨害执行公务罪，就明显不公平。正因为

如此，一部分学者实际上将妨害执行公务罪解释为

具体危险犯，只是不要求产生公务的执行已经被妨

害的实害结果。

我国刑法第 277条第 1款的表述与我国台湾地

区“刑法”第135条第1款、《日本刑法》第95条第1项
的表述明显不同，从第 277条第 1款的规定可以看

出，“以暴力、威胁方法”是手段行为，“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是目的行为与结果。在构

成要件表述明显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不可以像我国

台湾地区学者那样解释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也

不能像日本部分学者那样将妨害公务罪理解为抽象

危险犯。在我国刑法第277第1款的规定中，描述构

成要件行为的动词不是只有“暴力、威胁”，还有“阻

碍”；“阻碍”既是对行为的表述，同时也包含了结果

内容。对依法执行职务形成了“阻碍”，意味着给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设置了障碍，导致执

行职务更为困难，但不要求客观上导致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的职务不可能执行。所以，在我国，妨害公务

罪是具体危险犯，而不是抽象危险犯。换言之，在

《日本刑法》第95条第1项将妨害执行公务罪规定为

抽象危险犯的立法例之下，刑法理论中的有力学说

也强调进行实质性判断，要求暴力、威胁行为达到

“足以妨害”公务的程度，那么，在我国刑法明文要求

“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立法例之

下，更有理由要求行为必须产生导致职务不能或者

明显难以执行的具体危险。

《德国刑法》第 113条第 1款规定：“在受命执行

法律、法规命令、判决、法院裁定或者处分的公务员

或者联邦军队的军人执行此等职务活动时，使用暴

力或者通过暴力的威胁进行抵抗的，处三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或者罚金。”这一款所规定的抵抗执行官员

罪，虽然在行为手段与保护的公务范围方面与我国

妨害公务罪存在明显区别，但也有相似之处。亦

即，《德国刑法》第 113条要求“抵抗”公务员执行职

务，而我国刑法第277条第1款要求“阻碍”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根据德国的通说与判例，成立

本罪虽然不要求行为客观上产生了妨害公务的结

果，但要求行为人以暴力或者通过暴力的威胁实施

了“抵抗”公务的行为，只有以阻碍执行行为或者使

执行行为产生困难为目的而实施的积极举动，才属

于“抵抗”。一方面，单纯的消极抵抗不属于“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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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例如，在被警察抓住手腕时，只是为了逃走而

挣脱的，不属于以暴力“抵抗”。再如，被警察围住

时，打算毁坏警察的车辆而发动自己的车辆逃走的，

也不属于以暴力“抵抗”。另一方面，单纯的不服从

也不属于“抵抗”。例如，在公务员将要进入建筑物

执行公务时，行为人封锁建筑物不让公务员进入的，

不属于以暴力“抵抗”。此外，以自杀相威胁的不属

于以暴力相威胁抵抗公务的执行。

可以认为，德国的学说与判例是从行为方式与

内容本身来认定抵抗执行官员罪的，但我国刑法第

277条第1款的“阻碍”比“抵抗”的要求更高，因为抵

抗公务的执行并不一定能达到阻碍公务执行的程

度。可以认为，“抵抗”主要是就行为性质本身而言，

而“阻碍”主要是就行为结果而言。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在规定了暴行罪、胁迫

罪的刑法中，由于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只是略高于

暴行罪、胁迫罪，所以，只要针对公务员实施的暴力、

胁迫具有妨害职务执行的抽象危险，就可以说明妨

害公务罪法定刑的合理性。即便如此，有力的观点

也要求暴力、胁迫达到足以妨害公务的程度，以免去

对公务员特殊保护之嫌。而在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暴

行罪、胁迫罪的情形下，如果将妨害公务罪理解为抽

象危险犯，无异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身实行

明显高于一般人的特殊保护，似有不当。只有将妨

害公务罪理解为具体危险犯，才能为妨害公务罪提

供妥当合理根据。

由于我国刑法第 277条第 1款规定的妨害公务

罪是具体危险犯，所以，如果行为并不明显阻碍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就不应认定为犯罪；

否则会造成处罚的不公平。换言之，不能将第277条
第1款的构成要件理解为“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时，对之实施暴力或者威胁”，而应理解为

通过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使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

能或者难以依法执行职务。所以，一方面，行为人所

阻碍的只能是具体的职务行为，否则不可能产生妨

害依法执行职务的具体危险。例如，在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参加一般性会议的过程中，行为人对之实施

暴力或者威胁的，不应认定为妨害公务罪。另一方

面，只有正在执行职务的行为，以及准备立即着手执

行职务的行为，才是妨害公务罪的阻碍对象。反过

来说，如果职务行为已经执行完毕或者国家工作人

员正在中途休息时，行为人的暴力、威胁行为不可能

成立妨害公务罪。例如，在工商管理人员调查个体

商贩是否正在销售伪劣产品时，行为人对工商管理

人员实施暴力，导致调查行为不能或者难以进行的，

成立妨害公务罪。但在工商管理人员做出处理决定

后准备返回单位时，行为人对工商管理人员实施暴

力的，由于该公务已经执行，对行为人的行为不能认

定为妨害公务罪，只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

由于《刑法》第 277条第 5款是第 1款的特别条

款，第 5款的适用以行为符合第 1款的规定为前提，

所以，只有当对警察的暴力袭击“阻碍”了警察依法

执行职务时，才可能成立袭警罪。换言之，不得按字

面含义对《刑法》第 277条第 5款作出像《日本刑法》

第95条第1项那样的理解。诚然，我国刑法第277条
第5款的表述与《日本刑法》第95条第1项的表述一

样，是对抽象危险犯的表述(没有“阻碍人民警察依

法执行职务”的表述)，但由于我国刑法第 277条第 1
款规定的是具体危险犯，作为特别条款的第5款，其

适用必须以符合普通条款为前提，而抽象危险犯不

可能符合具体危险犯的构成要件，所以，第5款的适

用以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为前提。换言之，

只要承认第5款是第1款的特别条款，就必须增加不

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

职务”。倘若行为人虽然对警察实施暴力，但并没

有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则不成立袭警罪，亦不成立

妨害公务罪，只能给予治安处罚。

三、如何处理使用威胁方法阻碍警察执行职务

的行为?
可以肯定的是，使用威胁方法阻碍警察执行职

务的，不可能符合《刑法》第277条第5款的规定。问

题是，对这种行为能否适用第 277条第 1款?换言

之，能否认为，第5款是将警察职务的保护完全从第

1款中独立出来，进而认为，只能对符合第 5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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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条件的行为以袭警罪论处；不符合第 5款规

定的行为，即使符合第 1款的规定也不能认定为妨

害公务罪?
如果单纯从字面含义与形式上的法条关系上

看，也有可能认为，刑法将第5款规定为抽象危险犯，

只要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警察，即使没有

阻碍警察执行职务，也成立袭警罪，但对于以威胁方

法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则不以犯罪论。考虑到警

察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人员，所执行的一般是具有

排除妨害能力的权力性公务，所以，对以威胁方法阻

碍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不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也并非不可能。

但是，这样解释与立法精神不相符合。一方面，

在《刑法修正案(九)》增加“袭警从重”规定之前，使用

威胁方法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没有疑问地构成妨

害公务罪；在《刑法修正案(九)》增加“袭警从重”规定

之后，对暴力袭击警察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应当从

重处罚。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了袭警罪之后，

没有理由仅处罚暴力袭警行为，而不处罚使用威胁

方法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换言之，《刑法修正

案(十一)》只是提升了暴力袭警的法定刑，而并没有

提高使用威胁方法袭警的法定刑，也不意味着不处

罚后者。

将使用威胁方法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排除

在妨害公务罪之外，与现实情况不相符合。虽然警

察受过特别训练，但不意味着任何使用威胁方法的

行为都不可能阻碍警察执行职务。例如，数名行为

人使用凶器威胁警察时，完全可能阻碍警察依法执

行职务，甚至可能造成实害。再如，行为人通过对物

暴力对警察实施威胁的，也足以使警察不能依法执

行职务。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不处罚这种行为。

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因为规定了妨害公务罪，便

没有规定袭警罪，袭警行为均成立妨害公务罪。如

前所述，《日本刑法》第 95条第 1项规定的妨害执行

公务罪，包括妨害警察执行公务，其中包括威胁方

法。《德国刑法》第113条规定的抵抗执行官员罪，包

括抵抗警察的执行行为，其中也包括以暴力相威

胁。但是，《德国刑法》第113条之所以要求以暴力相

威胁，是因为其保护的是权力性的公务，行为人所抵

抗的是公务员的执行行为，而公务员在实施执行行

为的过程中，必要时会采取国家强制措施。所以，只

有以暴力相威胁，才可能抵抗这种执行行为。

英美法系国家刑法没有规定妨害公务罪，但规

定了袭警罪。不过，英美法系国家中的袭警罪只是

广义袭击罪中的一种情形。亦即，广义的袭击罪包

括两项犯罪：殴击罪 (battery)与狭义的袭击罪 (as⁃
sault)。“殴击是触碰他人或对他人违法使用暴力”，

“例如，推搡、亲吻、触碰他人的头发、触碰他人的衣

服，或向他人身体投掷物本、泼水”。“袭击则指，导致

他人恐惧或预测将会发生触碰或违法使用暴力”，

“袭击罪的本质在于其他包括造成对即刻触碰或使

用违法暴力的恐惧”；“在日常用语与法律用语中，

‘袭击’一词在使用时一般都包含殴击罪”。关于单

独的言辞能否构成袭击的问题，“当前占据绝对优势

的观点是，如果只有言辞而没有任何威胁的行为，不

能构成袭击罪”。据此可以认为，殴击就是大陆法

系国家中的暴行罪，但袭击并不完全等同于大陆法

系国家中的胁迫罪。

显然，不管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

国家，以威胁方法阻碍警察执行职务的，都成立犯

罪。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警察处理的事务更多，

既然如此，就没有理由不处罚使用威胁方法阻碍警

察执行职务的行为。

综上所述，由于《刑法》第 227条第 5款是第 1款
的特别条款，所以，暴力袭击警察阻碍了警察职务的

执行，才成立袭警罪。以威胁方法阻碍警察依法执

行职务，不成立袭警罪，但可能成立妨害公务罪。不

管是暴力袭击还是威胁方法，都需要判断客观行为

是否产生了妨害公务的具体危险，而不能将针对警

察职务的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视为抽象的危险犯。

由于袭警罪的特别条款规定的是加重构成要件，所

以需要判断袭警行为是否符合加重的构成要件。

四、如何认定“暴力袭击”人民警察?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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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警罪的构成要件要素，正是这一要素使袭警罪的

不法程度重于妨害公务罪。问题是，如何理解和认

定“暴力袭击”?
众所周知，日本刑法理论将暴力分为四类：一是

最广义的暴力(暴行)，包括不法行使有形力(物理力)
的一切情形，其对象不仅可以是人，而且可以是物。

据此，暴力分为对人暴力与对物暴力。二是广义的

暴力，是指不法对人行使有形力，但不要求直接对人

的身体行使。即使是对物行使有形力，但因此对人

的身体以强烈的物理影响时，也构成暴力(间接暴

行)。据此，广义的暴力包括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

三是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的身体不法行使有形

力。四是最狭义的暴力，是指对人的身体行使有形

力并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显然，这四类

暴力不是按一个区分标准得出的子项，而是对日本

刑法分则各条文中的暴力的归纳。例如，《日本刑

法》第106条规定的骚乱罪中的暴力，就只需要最广

义的暴力，第208条规定的暴行罪中的暴力是狭义的

暴力，而第236条规定的抢劫罪的暴力则要求是最狭

义的暴力。

根据日本刑法理论的通说与判例，《日本刑法》

第95条第1项规定的妨害执行公务罪中的暴力只要

求是广义的暴力，即包括对人的直接暴力与间接暴

力。例如，西田典之教授指出：“本罪所说的暴力，比

暴行罪中的暴力范围更广，不限于针对公务员的身

体所实施的行为，也不问是直接还是间接对公务员

行使不法的有形力(间接暴力)。”反之，如果行为直

接造成了妨害执行公务的结果，但并无针对公务员

的间接暴力与威胁，则不成立本罪。我国台湾地区

的通说也认为：“若对于物施以有形力之行使，而在

物理上间接对于公务员之身体产生影响时(间接强

暴)，亦可成立，如司法实务所认为‘所谓施强暴，不

以对于公务员之身体直接实施暴力为限，凡以公务

员为目标，而对物或对他人施暴力，其结果影响及

于公务员之执行职务者，亦属之’(84 台非 333 判

决)，惟若不具有对公务员身体有间接之影响的有形

力行使，则不属于本罪之强暴。”德国刑法理论与

判例同样认为，抵抗执行官员罪中的暴力包括间接

暴力。

在本文看来，上述观点与判例之所以承认间接

暴力也构成妨害公务罪，是因为与威胁相比，间接暴

力更为严重；又由于妨害执行公务罪属于抽象危险

犯，所以，更不可能要求本罪的暴力是最狭义的暴

力。此外，日本刑法与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了

暴行罪，虽然暴行罪仅限于狭义的暴行，但由于妨

害公务罪另侵犯了公务，故可以将妨害公务罪中的

暴力扩大到广义的暴力。

在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之前，有观点指

出：“实践中，暴力妨碍人民警察执行公务的行为类

型多种多样，有的是针对人民警察的身体进行打击，

有的是针对人民警察执法所使用的车辆、器具等进

行破坏，但不论哪种行为都有可能对公务活动的顺

利执行造成妨碍。笔者认为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

五款规定的暴力袭警应当是指不法对人民警察行使

有形力或物理力，但不要求直接对人民警察的身体

行使，即使是对物行使有形力，但因此对人民警察的

身体以强烈的物理影响时，也构成暴力。”这一观点

与日本的上述观点相同。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之后，有观点认为，

“暴力袭警行为不仅包括对人施加暴力，还包括对物

施加暴力。对于‘暴力’涵义的界定，不仅指威胁人

身安全的暴力行为，也包括对警车、警械等装备的损

坏。‘对人的暴力’按照对警察的人身法益侵害程度

不同，又可以分为直接和间接暴力。直接暴力对警

察人身造成轻微伤，已达妨害公务罪的入罪门槛。

间接暴力的认定标准需结合行为的危险程度、案发

时间以及涉案人数等综合判断。‘对物的暴力’是指

与警务执行相关的器械、设备等实施暴力，对物的破

坏会造成阻碍警察执法的后果，也会造成严重威

胁”。这种观点不仅将间接暴力评价为暴力袭击警

察，而且将对物暴力也评价为暴力袭击警察。

上述两种观点或许受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

理论的影响，但没有考虑暴力袭警的特殊性，基本上

是按妨害公务罪的构成要件来解释暴力袭警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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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看来，这种扩大了袭警罪成立范围的观点，可能

与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暴行罪却规定“袭警从重”与袭

警罪的立法不协调。其一，间接暴力虽然也是暴力，

可以构成妨害公务罪，但认为暴力袭警也包括间接

暴力，则难以说明“袭警从重”以及袭警罪的法定刑

重于妨害公务罪的根据何在。其二，对物暴力充其

量只能形成对警察的胁迫，但《刑法》第277条第5款
并不包括胁迫行为。将对物暴力解释为暴力袭警，

不仅难以说明袭警罪的处罚根据，而且有违反罪刑

法定原则之嫌。

如果认为我国刑法第 277条第 1款规定的妨害

公务罪中的暴力包括间接暴力，本文也持肯定态

度。这是因为，虽然我国的妨害公务罪是具体危险

犯，但并不意味着本罪的暴力仅限于狭义的暴力。

一方面，与威胁相比，间接暴力也足以阻碍公务。另

一方面，在我国，并非仅有间接暴力就当然成立妨害

公务罪，还需要具体判断暴力行为是否阻碍了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所以，将间接暴力认

定为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不会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但是，袭警罪的暴力则不应当包括间接暴力，换

言之，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仅限于积极对警察的身

体实施暴力(直接暴力)，而且必须具有突然性。(1)如
前所述，袭警罪的不法程度之所以重于妨碍公务罪，

是因为“暴力袭击”的构成标准高于第1款的暴力要

求，因而对警察职务的阻碍更为严重。既然如此，就

不应当对袭警罪中的暴力与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作

相同的解释。换言之，认为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包

括直接暴力与间接暴力，而袭警罪中的暴力仅限于

直接暴力，才是完全协调的。(2)第277条第5款并非

单纯表述为“以暴力方法阻碍……”，而是使用了“暴

力袭击”的表述。根据通行的汉语词典的解释，袭击

是指突然打击，不具有突然性的对人暴力不能评价

为“暴力袭击”。所谓突然性对人暴力，是指在警察

对行为人没有防备的情形下，行为人直接对警察的

人身实施暴力。(3)“暴力袭击”只能表现为积极地攻

击警察的人身，而不包括消极抵抗。例如，多名警察

为了拘留行为人，分别抓住行为人手脚将行为人抬

上警车时，行为人为了挣脱而甩手蹬脚。即使对警

察的身体形成了直接暴力，也不能将这种单纯的消

极“抵抗”认定为袭警罪。

综上所述，行为人对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实施间接暴力的，仅成立妨害公务罪(以阻碍职务的

执行为前提)，而不成立袭警罪。如果行为人对警察

实施直接暴力，但不具有突然性的，也只成立妨害公

务罪。此外，对警察行为的单纯抵抗不属于“暴力袭

警”，不成立袭警罪，也不成立妨害公务罪。

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九)》增加“袭警从重”

规定之后，一种观点认为，“从内容上区分第1款中作

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暴力和第5款中作为量刑情节的

暴力。然而，对这样两种暴力手段进行区分，无论在

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观

点，在内容上区分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与袭警罪中

的暴力也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将第 5
款的“暴力袭警”限定为突然对人民警察的身体不法

行使有形力，就可以与第1款的暴力要求相区别，因

为第1款的暴力并没有评价突然性这一特征。

或许有人认为，将对人民警察的间接暴力与非

突然的直接暴力行为认定为妨害公务罪，仅将突然

性的直接暴力行为认定为袭警罪，意义并不重大，因

为二者的法定刑相差无几。但是，既然第5款对暴力

的表述不同于第1款，且第5款的法定刑重于第1款，

就没有理由不加以区分。

一种观点认为，“对暴力袭击的界定还要注意程

度上的斟酌把握，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与妨害公

务罪中的‘暴力方法阻碍’在表述上有差异，两罪存

在程度上的差异，如果行为侵害程度显然轻微的，一

律以袭警罪定罪可能造成量刑失衡的，仍可酌情选

择适用妨害公务罪，同时予以相应的从重处罚”。

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程度”的认定缺

乏明确的判断标准。按照暴力的类型，将袭警罪的

暴力限定为狭义的且具有突然性的暴力，才能使袭

警罪的适用范围更为明确。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袭警罪之前，2019年
12月 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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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规

定，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实施下列行为的，属

于《刑法》第277条第5款规定的“暴力袭击正在依法

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1)实施撕咬、踢打、抱摔、投

掷等，对民警人身进行攻击的；(2)实施打砸、毁坏、抢

夺民警正在使用的警用车辆、警械等警用装备，对民

警人身进行攻击的。这一解释显然是按妨害公务罪

的构成要件解释“暴力袭警”的。在本文看来，如果

后一种情形仅是对物暴力或者间接暴力，则不能认

定为袭警罪。因为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之前，暴力

袭警只是妨害公务罪的从重处罚情节，而非独立犯

罪，所以，对警察实施广义的暴力即有可能构成妨害

公务罪。但在袭警罪成为独立犯罪，且法定刑高于

妨害公务罪的立法例之下，则不能继续按《刑法修正

案(十一)》之前的规定解释袭警罪的构成要件。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不能按照英美刑法中的袭

警罪解释我国刑法中的袭警罪。例如，英国刑法中

存在普通袭击罪，另有特别的袭击罪(如意图抢劫的

袭击、意图抗拒抓捕的袭击、引起实际身体伤害的袭

击、在种族或宗教方面的袭击、袭击警察)。但在英

国刑法中，普通袭击罪与袭击警察罪的最高刑均为6
个月监禁。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对一般公民的袭击

罪，且袭警罪的法定刑高于妨害公务罪，故不能将英

美刑法中的袭警罪的构成要件照搬到我国刑法

中来。

总之，我国刑法第277条第5款中的“暴力袭击”

警察应限于狭义的直接暴力，即不应当包括间接暴

力。暴力袭击的对象是警察本身，而不是物或者第

三人，因此，即使对物暴力或对第三人的暴力对警察

产生了影响力，但没有直接作用于警察的身体的，不

能评价为暴力袭击。不仅如此，暴力袭击还必须具

有突然性，否则，也不应认定为袭警罪。

注释：

①如果说人大代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第 2款纯属

多余(充其量属于可以删除的注意规定)。

②1979年《刑法》第 157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

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

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显然，本条规定了两种行为类型。

1997年刑法将其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内容另行规定

为独立犯罪，同时增加了妨害公务罪的行为类型。

③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454-455页。

④参见齐文远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

版，第483页。

⑤杨金彪：《暴力袭警行为的体系地位、规范含义及司法

适用》，载《北方法学》2018年第2期，第90-92页。

⑥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56、
1035页。

⑦[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1页。

⑧Vgl. C.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I, C. H.
Beck, 2003, S. 831.

⑨蒋熙辉：《准确认定袭警罪切实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载《人民论坛》2021年 3月下，第 86页。另参见劳东燕主编：

《刑法修正案(十一)条文要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年版，

第221页。

⑩但如前所述，本文不认为第 277条第 2款、第 3款、第 4
款是特别规定。

Vgl. C.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I, C. H.
Beck, 2003, S. 858.

参见张明楷：《诈骗犯罪论》，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

451页以下。

例如，在警察抓捕现行犯时，行为人为窝藏现行犯而暴

力袭击警察的，构成窝藏罪与袭警罪的想象竞合。

当然，也有可能从袭警行为的一般预防必要性较大的

角度来说明第5款规定的特殊性。

不可否认的是，本文的这一观点会产生如下疑问：为什

么对暴力袭击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却不提高法定刑?本
文的回答是，一方面，由于这样的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少

见，立法者不尊重稀罕之事，故可以不作规定，仅作为酌定从

重处罚情节即可；另一方面，从解释论上来说，应当以基础法

条而非特别法条为根据讨论法条之间的协调性。

柯耀程：《刑法竞合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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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142页。

陈子平：《刑法各论》(下)，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20年

版，第685页。

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版，第57页。

[日]平野龍一：《刑法概說》，東京大学出版会 1977年

版，第279页。

[日]大谷實：《刑法講義各論》，成文堂 2013年新版第 4
版，第 573页。另参见[日]井田良：《講義刑法学·各論》，有斐

閣2020年版，第574页。

例如，在警察试图强行解散未经许可的游行队伍时，

行为人向警察投掷石块 (仅一次)。原审认为“仅此还不应

认定为足以妨害执行公务”，但日本最高裁判所撤销了原

判，认为本案的投掷行为虽然未能击中，但由于具有妨害

警察行动自由的性质，故即使是一次性的瞬间行为也仍然

属于妨害执行公务罪中的暴力 (日本最高裁判所 1958年 9
月 30日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 12卷第

13号，第 3151页)。
[日]西田典之著、橋爪隆补订：《刑法各論》，弘文堂

2018年第7版，第452页。

[日]山口厚：《刑法各論》，有斐閣 2010年第 2版，第

547页。

[日]曾根威彦：《刑法各論》，弘文堂 2012年第 5版，第

289页。

《日本刑法》第 95条规定的妨害执行公务罪的法定刑

为“三年以下惩役、监禁或者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第208条规

定的暴行罪的法定刑为“二年以下惩役、三十万元以下罚金或

者拘留或者科料”；第 222条规定的胁迫罪的法定刑为“二年

以下惩役或者三十万元以下罚金”。

当然，如果说只要对职务的执行产生了阻碍就是实害，

则本罪属于实害犯。但在职务最终得以执行的情形下，认为

妨害行为产生了实害，可能并不合适。此外，与第 277条第 4
款明文要求产生实害结果相比，难以认为第 1款要求实害结

果的发生。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德国的抵抗执行官员罪，只是保护

具体的执行活动，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执行行为，是指以规制

特定的、个别的事例为目的的国家意志，预定由担当者履行职

务予以实现，在必要的场合通过国家强制措施予以贯彻的活

动。Vgl.BGHSt25，313(197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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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amental Issues of the Crime of Assault against a Police Officer
Zhang Mingkai

Abstract：The crime of disrupting public order and the crime of assault against a police officer are provided re⁃
spectively in paragraph 1and paragraph 5 of article 277 of the Criminal Law of PRC, bu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needs to be properly differentiated in criminal jurisprudence and in judicial practice. Despite their juxtaposition, in
fact, paragraph 5 is a special provision of paragraph 1, and hence the crime of disrupting public order is the precondi⁃
tion for the crime of assault against a police officer, the latter entailing further special elements. For instance, "violent
assault," is a special element that seriously disrupts the police from performing his duties and aggravates the degree of
the crime of assault against a police officer, which makes it more severe than the crime of disrupting public order. As
both crimes are concrete dangerous ones, rather than abstract ones, the act that violently assaults a police officer with⁃
out disrupting the duty of the police, shall not be held as either one. The act that prevents by the means of threat the
police from performing their duties according to the law shall constitute the crime of disrupting public order. The "vio⁃
lence" in the crime of assault against the police shall be limited to unlawful physical force which is exercised directly
against the police officer(violence in a narrow sense), and neither indirect violence nor violence in rem shall be count⁃
ed as a special element of the crime. Furthermore, "violent assault" shall refer to actively assaulting the police in a
sudden way, and neither non-sudden violence nor passiv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police shall be included.

Key words：the crime of assault against a police officer; the crime of disrupting public service; special provi⁃
sion; violently assault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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